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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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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一、总则][bookmark: _Toc28789][bookmark: （一）编制目的]一、总则
[bookmark: _Toc30901]（一）编制目的
[bookmark: （二）制定依据]建立健全向阳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工作机制，明确各级、各部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工作职责，提高应对群体性上访事件的能力，维护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依法规范信访秩序，维护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11792]（二）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席令第25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主席令第67号）
3.《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国务院公报2016年第32号）
4.《信访工作条例》（2022年2月25日发布）
5.《佳木斯市向阳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bookmark: （三）适用范围][bookmark: _Toc12380]（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仅适用于向阳区群体性上访事件的预防、预警及处理。
本预案所指群体性上访事件，是指到区直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机构、政府机关以及其他重点地区以同一理由上访，上访人数达到5人以上（凡本文表述的“以上”均含本数，“以下”则不含本数），且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和不良后果的集体上访。
[bookmark: （四）工作原则][bookmark: _Toc23630]（四）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将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使群众反映的合理且具备解决条件的问题得到及时妥善处理。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处置工作在事件发生地街道党工委、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村屯统一领导下进行，做到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工负责、有机协作。
3.教育疏导，依法规范。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后，要本着“宜散不宜聚、宜解不宜结、宜顺不宜激”的原则，以教育疏导为主，做到谈清问题、讲明政策、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尽快劝返，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进一步扩大；按照《信访工作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上访秩序。
[bookmark: 二、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4.快速反应，果断处置。形成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置等环节紧密衔接，做到快速反应、积极应对，依法果断处置。
[bookmark: _Toc12836][bookmark: （一）领导机构]二、组织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3343]（一）领导机构
1.领导机构组成
区委、区政府成立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处置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办落实。
总指挥长：区委分管信访工作的副书记
副指挥长：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区政府副区长、向阳公安分局局长
成员：根据突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性质和应急处理的需要确定。
主要成员：区委宣传部
区信访局
区住建局
区卫健局
向阳公安分局
向阳交警大队
区委办
区政府办
区财政局
区应急局
区市场局
区消防救援大队
区工信局
区教育局
区水务局
区民政局
区人社局
区工信局
区商务局
区发改局
区住建局
区城管局
区统计局
区审计局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区营商局
区司法局
区文旅局
各街道办事处
各村屯
事件所在街道办事处（村屯）及责任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组成。
2.应急指挥部职责
（1）统一指挥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贯彻落实群体性上访事件应对法律法规，研究确定重大决策和指导意见；
（2）负责定期、不定期开展群体性上访事件风险评估工作；
（3）批准启动、终止本区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响应，视情况组织成立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现场指挥部，确定现场指挥部负责人；
（4）审议、批准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请审议的重要事项；
（5）对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处置进行督查和指导；
（6）加强群体性上访事件的监测预警，组织专家会商研判，按有关规定做好信息报告、发布和应急响应，必要时提升响应级别。
3.成员单位职责
（1）区委宣传部：在应急指挥部统一部署下，牵头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2）区信访局：负责联系临时接访场所，组织宣传力量对群众进行宣传疏导；负责通知责任单位并一起到事发地开展接谈劝返工作；负责交办访民反映的问题，组织协调、督促责任单位解决合法合理诉求。
（3）区财政局：负责应急处置资金的筹集和落实；做好应急资金使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工作。
（4）区卫健局：负责组织医护力量和120急救车，及时开展现场信访人员突发病情等的应急救治工作。
（5）向阳公安分局：负责维护事件处置现场秩序；密切注视事件相关的社会动态，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及时、妥善处置衍生的突发事件，查处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
（6）向阳交警大队：负责保障事件处置现场交通秩序维护，避免恶意破坏人员靠近处置现场。
（7）群体性上访事件责任单位：负责预警信息报送、现场处置指挥、访民接谈劝返、切实研究解决访民合法合理诉求、疏导访民情绪和重点人员稳控等工作。
[bookmark: （二）办事机构]（8）其他成员单位：按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参加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27318]（二）办事机构
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设在区信访局，由区信访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bookmark: （三）工作机构]履行收集整理信息、及时报告情况、提出处置建议、综合协调的职能。对上访人员在区委、区政府机关聚集的，要迅速通知相关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及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并派员与其共同做好现场接待、疏导上访人员、协助维护现场秩序等工作，随时报告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并提出进一步的工作建议。
[bookmark: _Toc15224]（三）工作机构
各街道办事处（村屯）及区直部门是预防和处置所属职责范围内发生的群体性上访事件的责任主体，要认真做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各项工作。
[bookmark: _Toc11584]三、风险管控
向阳区信访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原则，通过系统性地识别、评估、控制和监控潜在的信访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可能造成的损失，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防范。
[bookmark: 三、预警和预防机制][bookmark: _Toc2099]四、监测预警
[bookmark: （一）信息监测与预防][bookmark: _Toc4392]（一）信息监测与预防
[bookmark: （二）预警支持系统]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加大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和矛盾纠纷的排查力度。坚持实施月排查和重大节假日、重要会议期间的重点排查，及时掌握信访信息，进行分类处理，提前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落实相应工作措施，尽可能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街道办事处/村屯，化解在基层。对排查出的信访突出问题，制定工作预案，按照事件属事单位及“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属事单位积极化解问题、属事单位积极稳控人员，实行领导包案，确保处理到位。
[bookmark: _Toc26827]（二）预警支持系统
依托已有的信息报送系统，建立快速、高效、灵敏的应急信访信息网络，随时收集、报告重大集体访信息，充分利用电话、传真、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通信手段，快速传递和报送信访信息。在敏感期、重大会议期间、节假日期间要建立值班制度，以保证信息渠道畅通，并做好重大信息反馈和报告工作。
[bookmark: （三）信息报告][bookmark: _Toc2700]五、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27324]（一）责任主体
事件责任单位、属地街道办事处（村屯）是信息报告的责任主体，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是受理主体，实行首接负责制。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群体性上访事件信息，要按照规定程序及时报告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必要时上报市信访局。
[bookmark: _Toc31615]（二）报告时限和程序
1.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后，事件责任单位、属地街道办事处、村屯应当在第一时间电话报告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2.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报后，应立即核实，对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性质和类别作出初步认定。对认定为一般突发事件的，须在30分钟内先电话后书面向区应急指挥部及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报告，不得迟报、瞒报和漏报；对认定为较大级别以上突发事件的，须立即上报区应急指挥部和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并在1小时内核实基本情况后报市信访局。
3.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区应急指挥部的命令，立即通知相关成员单位根据处置需要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将事件情况报告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
[bookmark: _Toc28721]（三）报告的主要内容
1.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涉及人员、起因等基本情况；
2.事发地政府及区直部门已做的工作和采取的措施；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3.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bookmark: _Toc11355]六、组织自救互救
在专业救援前，为最大限度保障现场人员生命安全，提升初期应急处置能力，减少伤害，组织自救和互救行动。
[bookmark: _Toc15239]（一）适用情形
适用于现场发生或可能发生踩踏、突发疾病、人身伤害、火灾及秩序失控等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
[bookmark: _Toc19380]（二）核心原则
保持冷静：迅速判明危险来源与安全方向。
自身安全：施救前必须先确保自身处于安全位置。
先易后难：优先救助容易施救及伤势较轻人员。
先救后治：优先处理大出血、窒息等危及生命的状况。
[bookmark: _Toc2059]（三）主要措施
1.防踩踏
（1）自救：抓牢固定物，侧移靠边。若被推倒，立即蜷缩，护住头颈与胸腔。
（2）互救：高声呼喊提醒，组织人墙隔断人流，保护摔倒者并移至安全地带。
2.突发疾病/伤害
（1）自救：感觉不适立即求助，并移至通风处。
（2）互救：立即呼救并拨打120。检查意识、呼吸，进行止血、固定等初步急救，并安抚伤员情绪。
3.火灾等险情
（1）自救：湿毛巾捂口鼻，低姿沿安全通道撤离。
（2）互救：高声提醒火情，协助行动不便者撤离。
[bookmark: 四、群体性上访事件分级][bookmark: _Toc23198]七、应急处置措施
群体性上访事件等级确认，主要根据上访人员规模、上访行为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危害程度划分。
[bookmark: （一）一般群体性上访事件（Ⅰ级）][bookmark: _Toc8592]（一）一般群体性上访事件（Ⅲ级）
一次性到区级以上上访人员在5人以上20人以下的；在党政机关办公场所聚集、吵闹、喧哗，影响党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视情况需要Ⅲ级对待的其他事件。
[bookmark: （二）较大群体性上访事件（Ⅱ级）][bookmark: _Toc20583]（二）较大群体性上访事件（Ⅱ级）
一次性到区级以上上访人数在20人以上50人以下的；跨区域，串联上访人数在10人以上30人以下的；穿状衣、写标语、打横幅、呼口号、静坐，阻碍车辆通行，限制工作人员人身自由，滞留时间超过4小时的；视情况需要Ⅱ级对待的其他事件。
[bookmark: （三）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Ⅲ级）][bookmark: _Toc14800]（三）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Ⅰ级）
一次性到区级以上上访人数在50人以上的；跨区串联上访人数在30人以上的；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侮辱、谩骂、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拦截公务车辆、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影响工程项目开工建设，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社会影响的；视情况需要作为Ⅰ级对待的其他事件。
[bookmark: 五、应急响应][bookmark: _Toc22779]八、现场管控
[bookmark: （一）分级响应程序][bookmark: _Toc29109]（一）分级响应程序
1.一般（Ⅲ级）群体性上访事件响应
一般群体性上访事件由事发地街道及涉及的区直部门妥善处理，需要区领导出面的及时报告和请示区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指挥部。
2.较大（Ⅱ级）群体性上访事件响应
（1）较大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后，事发地街道及涉及的区直主管部门的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应迅速到现场接待和处置，并将相关信息报送区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2）接到报告后，区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指挥部应及时启动本预案，并视其情况决定是否派员或亲赴现场督促和协助事发地街道及区直主管部门处理相关事宜；未到现场的要随时了解和掌握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工作情况。
3.重大（Ⅰ级）群体性上访事件响应
（1）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后，事发地街道及涉及的区直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必须迅速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并立即将相关信息报送区群体性事件应急指挥部。
（2）接到报告后，区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指挥部应及时启动本预案，并派员或亲赴现场开展处理工作；并将情况报告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bookmark: （二）现场处置程序][bookmark: _Toc27528]（二）现场处置
1.指挥部决定派员开展现场处理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应立即进入事发现场，按照职责分工，迅速投入处置工作。
2.要劝导上访人员迅速离开聚集地，到指定接待场所反映问题。必要时，可请有关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到现场做劝返接回工作。如难以劝离，可将上访人员带至指定的分流处置场所，进行分流。处置工作需要由其他部门协助的，指挥部应及时协调其他部门共同开展处置工作，形成处置合力。
3.要及时了解掌握接待处理工作中的相关信息，并向有关领导或部门通报情况。情况紧急或当时不能把情况了解清楚的，先报简要情况，再报后续情况和处置结果。
4.有关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在上访人信访过程中出现《信访工作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六种禁止行为的，应当对其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
（1）在机关、单位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机关、单位，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
（2）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
（3）侮辱、殴打、威胁机关、单位工作人员，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毁坏财物；
（4）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
（5）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
（6）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行为。
信访人滋事扰序、缠访闹访情节严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或者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相关法律法规的，由向阳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信访人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三）现场处置要求][bookmark: _Toc32247]（三）现场处置要求
1.当信访人在区委、区政府机关门口发生聚集、围堵、滞留等行为，且人数在10人以下的，由群众诉求调处部门会同向阳公安分局及时劝离现场，并做好接谈工作。
2.信访人在10人以上、30人以下的，区信访局分管领导和向阳公安分局负责人立即到现场协调处理，机关保卫部门维持秩序，将上访群众带到指定地点接待处理。同时通知涉访街道办事处（村屯）和有关部门派人配合工作，劝返接人。
3.信访人在3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应立即报告区委、区政府，分管信访工作的区领导，区信访局和向阳公安分局分管领导应立即到场，组织尽快将上访群众疏导到指定地点，机关保卫部门负责维持秩序，保证机关大门的交通畅通。同时通知涉访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带队、属地街道办事处（村屯）配合，到指定地点接待处置。
4.信访人数在100人以上的，或信访人数虽少但反映问题重大或有异常情况的，应立即报告区委、区政府和分管信访工作的区领导出面协调处理。区信访局、向阳公安分局的负责人应迅速赶到现场，尽快将上访群众疏导到指定地点。同时通知涉访街道办事处（村屯）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带队在规定或要求的时限内赶到现场接待处置，直至将上访群众劝返接回。
5.信访人在10人以下到省、市上访滞留的，由属地街道办事处（村屯）和属事责任单位共同劝返接回；信访人在10人以上，30人以下到省、市上访的，由属地街道办事处（村屯）和责任部门主要领导带队到现场劝返接回；信访人在30人以上到省、市上访的，报告区主要领导，由区分管领导带队到现场劝返接回，并做好协调处置工作。另外，发生群众进京个访滞留或集体访的，报告区主要领导，由区分管领导率工作组到京劝返接回，并做好协调处置工作。
6.群众集体上访反映的问题，如属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已受理或正在审理的案件，以及对判决、裁定、处理不服的，由信访局报告区委、区政府领导后，通知有关司法机关和集体上访群众所在单位将群众带离，并认真接谈处理。
7.对经反复做疏导工作，群众仍不到指定场所的；对信访局已主持接谈协调处理完毕，并已作出明确答复，群众仍坚持滞留接待场所不返回以及无理纠缠的，由向阳公安分局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采取措施将群众带离，并配合涉访单位将群众带回。
8.信访局可按有关领导的指示，通知督促有关街道办事处、村屯或区直部门的领导按时到场做工作。
[bookmark: 六、保障措施][bookmark: _Toc8991]九、队伍物资保障
在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涉及的部门、单位要切实做好人力、物力、财力、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及通信等保障工作，确保应急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bookmark: （一）通信与信息保障][bookmark: _Toc18877]（一）通信与信息保障
应具备相应的通讯条件，确保信息通畅。
[bookmark: （二）交通运输保障][bookmark: _Toc20824]（二）交通运输保障
涉及的部门和单位应确保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过程中的工作用车。
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时，应视其情况为劝返群众提供交通运输保障。
[bookmark: （三）医疗保障][bookmark: _Toc20248]（三）医疗保障
在处置群体性上访事件过程中，必要时，应请医护人员到场，并配备救护车辆及必备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bookmark: （四）秩序维护][bookmark: _Toc17236]（四）秩序维护
公安机关应视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具体情况安排相应的警力到现场做好信访秩序的维护工作。依法打击以上访为名的违法犯罪活动，必要时依法采取有效管制措施，确保社会稳定。涉及的单位及工作人员必须积极主动配合做好信访秩序的维护工作。
[bookmark: （五）值班保障制度][bookmark: _Toc23704]（五）值班保障制度
为加强信访事件的预防，化解矛盾在基层，区政府建立信访值班制度，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按照值班表参加值班，作为当天接待和解决上访保障措施之一。
[bookmark: 七、监督与管理][bookmark: _Toc13200]十、监督与管理
[bookmark: （一）检查和表彰][bookmark: _Toc30798]（一）检查和表彰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定期组织对该预案执行情况的检查，督促有关地方和单位对应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bookmark: （二）责任追究][bookmark: _Toc30550]（二）责任追究
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甚至违法乱纪、激化矛盾而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有关责任人员，以及在处置工作中因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不力造成处置不当，或因隐瞒、谎报、缓报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责任人员，应根据《信访工作条例》和有关规定，由纪检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纪律处分、组织处理。
各街道办事处/村屯和政府有关部门对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bookmark: （三）后续工作][bookmark: _Toc21480]（三）后续工作
1.群体性上访事件经过现场处置，群众被劝返回街道办事处（村屯）后，涉及的街道办事处（村屯）和区直相关部门，要互相配合，共同做好上访群众的思想稳定和矛盾化解工作，使群众反映的有道理且能够解决的问题迅速处理落实到位；暂时不能解决的要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并拿出解决问题的计划方案。
2.区委、区政府领导同志对处理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后续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的，应按要求及时妥善处理到位，并将处理结果报告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对处理结果有批示的，要进一步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bookmark: （四）预案的修改与完善]3.区委、区政府领导同志未对群体性上访事件后续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的，该事件应依法按政策予以处理，并在2个月内办结，并将处理结果按程序上报。
[bookmark: _Toc11487]（四）预案管理
各部门、各级信访机构应及时总结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修改和完善本预案的建议，由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订本预案。当出现以下情形时可开展修订工作：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做出重大调整的；
7.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bookmark: 八、附则][bookmark: _Toc8927]十一、附则
[bookmark: _GoBack]本预案由区信访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bookmark: 九、附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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